附件5：

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专业合作社主要职责

服从当地乡镇党委、政府的领导，接受当地乡镇“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站”的监督、检查、督促。

二、在应对突发事件时，无条件服从当地乡镇“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站”的安排并积极主动投入作业。

三、负责承养区域内公路的日常养护管理和小修保养工作。认真按照目标任务,适时、适地,有分有合，灵活机动的组织进行日常养护和小修保养，确保路面整洁完好，公路建筑设施经常保持完好的技术状况。

四、加强汛期预警预防工作，对公路路基、路面出现的冲毁坍塌等较大的损坏现象，要及时向所属乡镇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站报告。

五、 组织开展业务知识学习、技能比拼，创建文明合作社，养护“样板路”。

六、负责参合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安全管理工作。

七、负责合作社内的财务管理，参合人的工资发放。

八、做好接受检查、验收考核的各项准备工作。



